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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根据中国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

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

波动，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基于对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

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1、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收到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兴泰控股”）书面通知：兴泰控股承诺，自公司复牌后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不超过6,402,000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2%，

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根据合肥市国资国企改革的整体部署，合肥国资系统对合肥市国有资本营

运机构进行调整，拟将本公司现控股股东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本

公司 185,316,118 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给兴泰控股，上述变更正在办理之中，

兴泰控股为本公司未来控股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拟自公司复牌后6个月内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增持

所需的资金来源均为自筹资金，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3、公司将持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及时性、合法合规性和公平性，及时澄清不实传言。 

4、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等方式向市场说明维护



公司股价稳定的具体方案，介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的讨

论与分析，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做好投资者沟通工作，坚定投资者信心。 

 本公司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控股股东及高级管理人

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坚定不移的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做

出应有的贡献，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和支持。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三日                       




